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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相关问题的再思考

丁　娟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妇女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什么是基本国策？法大还是策大？男女平等是不是基本国策？推动男女平等靠法律还是靠政策？

法制与法治还有多大的距离？自１９９５年中国国家领导人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明确提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的概念后，这些质疑、困惑总是不绝于耳。就法律与政策以及推动性别平等的相关路径进行新的思考，可以进一

步厘清思路，在依法治国、依宪法治国，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进程中，切实发挥妇女的主体作用

和生力军作用，并不断推进男女平等事业的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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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提出及其依据
（一）“国策”的基本内涵考证

从定义上说，国策是指国家的根本方针、政

策①。同时，谈到国策我们还可以想到一些相互

关联的词汇，如法律、政策、方针、路线、制度、方

略等等。仔细推敲，这些相关词汇毕竟在联系中

又有既定的区别。一般地说，方针乃是指引事业

前进的方向和目标；政策是国家和政党为实现一

定任务，根据路线制定的具体行动准则；而路线

则一般指在思想和政治等方面所遵循的根本准

则。比较这些与国策相关或者用以解释国策的

词汇，我们可以发现在方针、政策、路线的框架

中，方针和路线更多地与思想战略和思维脉络相

关联，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软词汇，缺乏操作刚性；

而政策则是行动的具体准则，因而刚性突出，具

有更强的可操作性特征。

透视政策系统，可以将其分为政党政策和政

府政策等。在中国，一般地说，国家政权机关的

政策通常是指政府政策；政党政策主要是指执政

党即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形成的方针政策。

此外，各民主党派、其他社会组织也都有着自己

特定的纲领、目标和政策。这是一个方面。另一

方面，被国家执行、关系国家治理的除了政策，还

有更基本的准则，即宪法和法律。与政策通常由

政党和政府制定有所不同，宪法和法律一般由全

国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制定②。法律与政策的不

同在于，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一般由宪法、法

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形式表现，内容比较具体、

明确和详尽，它不仅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应该

做什么和禁止做什么，而且还规定了违法所应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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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的责任；法律还由国家强制实施，具有普遍约

束力和相对稳定性。而政策则不同，政策是政

府、党组织或社会组织制定，不具有国家意志和

强制属性。其中，党政机关制定的政策、规定是

关于处理党内和政府事务工作的文件。一般包

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其部门制定的规定、办法、

准则以及行业的规范和条例、规章等。相比之

下，党的政策往往具有更明显的先进性，多通过

思想工作、说服教育、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以及

党的纪律保证来实现，党的某些政策并非对每个

公民都具有约束力。与法律相比，政策通常比较

有原则性和概括性，也比法律更加灵活；在未被

制定或认可为法律规范之前，多以决定、决议、纲

领、宣言、通知、纪要等形式加以表现。此外，政

策还具有较强的情景性，对执政环境的要求比较

宽松。彭真同志曾指出：“拿我们党来讲，革命战

争期间，主要是靠政策办事，注重的是政策，没有

依法办事的习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但

是，随着革命事业的进展，１９４０年２月，中共中央
就认识到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在《关于废除国民

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政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

中规定，人民的司法工作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

为依据，在人民的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

前，应该以共产党政策以及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

军所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条例、决议做依

据［１］。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彻底废除封建

主义旧制度，制定了以《宪法》为基础的一系列社

会主义新法律，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政权基

础。改革开放后，法治建设步伐加快，在依法治

国基本方略的指导下，开始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

阶段，至 ２０１０年已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法律如《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就是在计划生

育政策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关于法律和

政策的这种关系，德国比较法学家茨格威特·克

茨在讨论社会主义国家政策对法律的影响后指

出：“绝不是说西方法律体系中法律不受政策的

影响。恰恰相反，即使在西方国家，每一项法律

规则也都具有或明确或模糊的政策背景，否则便

几乎不可能理解法律是如何产生或在实践中是

如何适用的。”［２］也就是说，政策和法律具有十分

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个是当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中出现新的情况需

要加以规范和调整时，往往首先出台一些相关政

策，这些政策完善发展后，将上升为特定的立法；

另一方面，当宪法和法律中的既有原则规定不够

具体时，为推进其原则实施，也往往需要制定更

加具体的政策加以推动。如果说计划生育由国

策到立法体现是第一方面的特征，那么男女平等

国策由宪法、法律到国策，体现的则是第二方面

的特点。

（二）国策与基本国策的联系与区别

就像可以将法律区分为根本大法（《宪法》）、

基本法和专业法一样③，也可以将国策区分为总

国策、基本国策和具体国策。其中，总政策是立

国、治国之策中最基本的政策，也就是中央制定

的那些对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具

有全局性、长期性、决定性影响的重大谋划和政

策。具体政策是在社会基本活动领域之下更小

的范围中发挥作用的政策。也有的学者称这种

层次的政策为实质政策。相比之下，基本政策④

介于总政策和具体政策之间，一般具有三个特

点。一是中介性。基本政策服从于总政策，是总

政策在实施中的具体化，但基本政策又统帅具体

政策，是各项具体政策的依据。二是制约性。基

本政策具有向上与向下的双重制约性。基本政

策对所隶属的具体政策的制约是很明显的，但这

只是一种强制约性，它还有另一种制约性，即对

总政策的弱制约。虽然基本政策隶属于总政策，

但是基本政策在特定政策领域中的稳定性与连

续性，使得执政党及其政府在制定总政策时，不

得不考虑一直实施着的基本政策，总政策必须保

证基本政策有连续性。三是稳定性与变动性的

统一。作为总政策的具体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

总政策下，基本政策会有所不同，必须适时作出

调整，这是其变动性的一面，但作为对具体政策

的统帅，基本政策又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否

则具体政策就会变幻无常。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国策在实际上具有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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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狭义之分。狭义角度的国策，是特指政党和政

府等组织制定的政策，其中基本政策通常由党中

央和国务院制定；而广义层面的国策，则在包括

政策的同时还包括法律法规，其中的宪法和基本

法通常由全国人大制定⑤。但随着国家、政党、政

府、群团等职责的清晰，在现在的国策系统中，通

常将宪法和法律作为治国依据，而政策则特指政

府政策、条规条例等。

（三）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提出

虽然现在谈起的国策通常指政府政策，但生

活中的国策概念则范围更广泛，有的研究就将基

本政策定义为高层、大型、长远和带有战略性的

政策和方案，涵盖到国家法律、党的报告和政府

规划等。在国家层面，被较早定义的基本国策乃

是计划生育。１９８２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报告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

国策”。在计划生育政策完善和实践检验的基础

上，２００１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
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实

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⑥。此外，被先后

作为基本国策提及的还有对外开放、一国两制、

环境保护、耕地保护、科教兴国、依法治国、男女

平等、知识产权保护、信用建设等等。这些基本

国策，涉及国家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外

交、军事、人口卫生等诸多方面，其交互作用共同

指导我国社会的发展方向［３］。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基本概念，最早源自国

家领导人的讲话，随后，在妇女发展和妇女运动

的进程中，不断得到深化与发展，并逐渐在政府

文件与国家法律中被明文确立。１９９５年江泽民
在世界妇女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十分重

视妇女的发展与进步，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中国

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２００１年国务院颁布
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指出：“贯
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推动妇女充分参与经济

和社会发展，使男女平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和家庭生活等领域进一步得到实现。”⑦２００３
年胡锦涛在中国妇女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

出：“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充分认识妇女的重

要作用和妇女工作的重大意义，牢固树立马克思

主义妇女观，坚决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通

过扎实有力的工作促进妇女事业的发展。”⑧２００５
年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实

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国家采取必要

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各项制度，消除

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⑨２００６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规定：“落实男

女平等基本国策，实施妇女发展纲要，保障妇女

平等获得就学、就业、社会保障、婚姻财产和参与

社会事务的权利，加强妇女卫生保健、扶贫减贫、

劳动保护、法律援助等工作。”⑩２０１２年，党的十
八大报告首次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写入其中，强

调要“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

法权益。”瑏瑡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指出：做好党的妇女
工作，关系到团结凝聚占我国人口半数的广大妇

女，关系到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强大力量，

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必须

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充分发挥我国妇女伟大

作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瑏瑢。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在关于男女平等是否是一个基本

国策的问题上，争论甚至质疑之声也从未停止，

一些人机械地质疑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合法性，

但同时有很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提交的议

案中建议，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写入立法，像计

划生育法一样，使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纳入立法，

应用于日常生活，发挥更好的刚性作用。正是在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推动下，男女平等基本国

策才在２００５年写入了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
法》。之后，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提法也日

益普及。然而，在落实这个基本国策的进程中，

是提依法治国还是提基本国策或者两者并论，依

然是一个待解的命题。

但是，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与计划生育基本国

策在立法立政的指导思想、调整对象、作用机制

等方面都各有不同。计划生育国策化是个新命

题，虽然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有所探讨，但制度化
也即国策化的确立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而男女

平等则不同，其作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的探

索，发生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期。１９２１年党在一
·３·

丁　娟：关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相关问题的再思考



大就对妇女运动“略谈到大要”，１９２２年党的二大
即通过关于妇女运动的三项决议，１９２３年６月党
的三大再次通过《妇女运动决议案》，确立了中国

共产党对妇女运动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也就是

说，男女平等在党的一大的纲领中就有论及，党

的二大则形成妇女运动决议案，明确了中国共产

党关于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的政治主张瑏瑣。作为

党领导下的对男女平等的国家性探索和实践，则

发生在井冈山根据地和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在

这个时期，男女平等就开辟了“国策化”的先河，

在根据地和苏区的土地法、婚姻法以及相关政策

中得到基本体现。１９４９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通过共同纲领，确立新中国实行男女平等的大

政方针和基本国策。１９５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确立男女平等的立宪原则，为男女平等国

策化求索开辟了新的思路和制度境界。从这个

角度看，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与计划生育的新属性

有所不同，其概念性的提出和实践，并不是一个

新命题，而只是一个新提法，基于宪法原则的规

范，其提出具有自然合法性，毋庸置疑。

二、男女平等的基本内涵及其时代属性

（一）平等的历史求索

男女平等首先是一个隶属于政治学和社会

学等学科的交叉命题，就像男女关系隶属于社会

关系一样，对男女平等的界定，也离不开一般平

等定义的约束。因此，在讨论男女平等的定义之

前，首先应明确平等的基本概念。在历史唯物主

义的框架中，平等从来都是一个具有历史性和社

会性的基本命题。通常地说，界定平等首先要界

定社会的基本性质。一般而言，人们总是首先从

等级制、私有制或者非等级制、公有制的角度论

及平等问题。恩格斯就有一段关于平等的精辟

论述：“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

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

必然要流于荒谬。”［４］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创建历

史唯物主义的进程中，将私有制、阶级作为社会

发展阶段的特有现象进行深入研究，提出阶级社

会的不平等涉及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剩余劳动

的占有，不平等包括性别对立，带有政治压迫和

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属性。相反，在阶级社会出

现之前的原始社会，人与人包括男女之间并不存

在根本利益冲突，氏族成员“在个人权利方面平

等，不论酋长或军事首领都不能要求任何优越

权……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表述为公

式，但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５］。人类关于平等

的探索从来都未曾止步，到工业化时期，虽然社

会形态依然隶属私有制范畴，但生产的高度社会

化依然给平等求索添加了新的酵素，使平等开始

超越阶级局限，向自由博爱的普世价值转化。人

权与法制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对社会平等理念

与制度建设的基本贡献。在这些启蒙思想家中，

卢梭关于社会契约论与天赋人权的学说、伏尔泰

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孟德斯鸠关于法

制社会和三权分立以及君主立宪制度构建的设

想，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学说建构起到了基石作

用。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就在《哲学书简》中，高度

赞扬了英国革命后取得的成就，猛烈抨击了法国

封建制度，谴责教士的贪婪和愚民的说教，号召

人民粉碎教会这个邪恶势力，在“哲学家”引导

下，依靠新兴资产阶级的开明君主制，建立了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新制度。即：“我虽然不同意

你说的话，但是我誓死维护你说这话的权利。”瑏瑤

马克思高度评价启蒙思想家“已经用人的眼光来

观察国家，并且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

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６］。

马克思认为，尽管资本主义社会通行的是平

等，已经因商品经济的充分涌流而挑战了封建主

义的土地以及人身依附关系，但无产阶级赢得的

只是自由出卖劳动的权利，劳资的利益对垒并没

有终结，因此“这种平等和自由证明本身就是不

平等和不自由”［７］。这种平等所具有的某种虚伪

属性，还是因为“抽象的平等理论，即使在今天以

及在今后较长的时期里，也都是荒谬的。没有一

个社会主义的无产者或理论家想到要承认自己

同布须曼人或火地岛人之间，哪怕同农民或半封

建农业短工之间的抽象平等”［８］。恩格斯也指

出：“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

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

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

消除。”［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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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还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定

义为法权即权利和权力关系，认为这是一种形式

范畴的平等，而内容的实质的平等却未能被正

视，根本局限是在阶级关系的背景下，超越阶级

看问题或者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以及个体差异。

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以默认不同人的天赋，以

及默认不同等工作特权的平等关系，不仅存在于

资本主义社会，也将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列宁

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就曾指出：在共产主义

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的法

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

国家瑏瑥。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内容平等或者真正的、

实质性的平等无疑具有更高的境界，而法权的实

质是以形式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为了避

免这一切，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

平等的。马克思还认为，这种超越形式属性的平

等，将是未来更高社会形态的特征。即“在共产

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当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在

各方面的发展而增高，一切公共财富泉源都尽量

涌现出来时，———只有那时，才可把资产阶级式

的法权的狭隘眼界完全克服，而社会就能在自己

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瑏瑦

（二）平等与基本人权

追求自由平等是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永恒动

力，人类正是在摆脱民族、阶级压迫和战争与掠

夺的进程中，共同打造出了平等与人权的主题旋

律。１９４５年联合国成立并颁布《联合国宪章》瑏瑧，
为人类共谋平等解放以及民族和国家的和平发

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其中，第一个原则就是各

主权国平等。宪章规定“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

宗教，提倡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并激发世界人民互相维系之意识”。为了增进妇

女人权与男女平等，宪章还特别规定“联合国对

于男女均得在其主要及辅助机关在平等条件之

下，充任任何职务，不得加以限制”瑏瑨这些相关规

定，不仅是联合国本部的通行原则，也是各成员

国的基本责任。目前，这些原则在各成员国的宪

法与法律中，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体现。

提到人权，我们往往想到１７８９年法国制宪会

议通过的《人和公民权利宣言》。该宣言宣称：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

的”，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人的自然的

和不可动摇的权利”；宣言提出：“整个主权的本

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

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凡权利无

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权利保

障和权力制约应是宪法的基本任务，立法权属于

人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该宣言为确立

基本人权、人民主权、分权和法治原则作出了独

特贡献，体现了近代宪政的基本精神，奠定了近

代宪法的基础瑏瑩。

联合国成立后，关于人权的研究与推动也得

到实质性进展。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联合国大会
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要求所有会员国广

为宣传，在各级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广泛传播、

展示、阅读和阐述，并在序言中强调，对人类家庭

所有成员固有尊严及其平等和不移权利的承认，

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该《宣言》第

一条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

平等；第二条规定，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

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第十六条还特别对家庭和

性别作出三款规定。

在人类历史上，《世界人权宣言》具有极其深

远的意义：一是进一步阐释了《联合国宪章》关于

人权条款的内涵；二是破天荒在国际领域系统提

出了保护和尊重人权的重要议题，对人权、法治

及其与和平的关系也作了相关分析；三是为世界

人权研究提供了相关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在

这个基础上，１９６６年联合国通过《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国家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正式权利国际

公约》瑐瑠。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联合国的

这些规定，迄今为止依然还在持续的推进之中，

甚至《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二条还包容了传统性

别歧视的遗风，即号召人类“应以兄弟关系的精

神相对待”，将姐妹关系排斥在外。这与当时社

会依然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的传统具有密切关

系，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公布，也为进一步扩展性

别平等和妇女人权奠定了基础。

作为联合国的一员，中国宪法和法律赋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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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广泛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民主与法治建设取得巨大进步，制定了一系

列与保障人权有关的法律。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２７日，
中国政府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家公约》，

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８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次会议作出批准决定；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５日，又签
署了《公民权利和正式权利国际公约》。２００４年，
全国人大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

使人权保护上升为宪法原则。

（三）妇女权利是人权

与人权具有特定的历史含义相一致，妇女权

利是人权，也是一个社会和历史的命题。法国大

革命历时１０年，是世界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始于１７８９年５月的三级会议，革命的头一年第三
等级的革命民众在６月发表了网球厅宣誓，７月
攻占巴士底狱，８月凡尔赛妇女运动迫使法国王
室在１０月返回巴黎。在这个过程中，妇女权利
也不断浮出地表，从人权框架中脱颖而出瑐瑡。

１７８９年１０月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一群巴黎
妇女进军凡尔赛，向国民议会要求与男子平等的

合法人权，从此揭开了女权运动的序幕。１７９０
年，奥林普·德·古日发表《妇女与女公民权利

宣言》（简称“《妇女权利宣言》”），该宣言被称为

国际妇女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作者也因此被誉为

第一个发表妇女权利宣言的女性瑐瑢。在《妇女权

利宣言》中，奥林普·德·古日以法国全体母亲、

女儿、姊妹的名义，要求妇女得到与男子平等的

权利，并提出了１７条具体措施。１７９２年，英国女
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为女权辩护》

一书，提出妇女应当在教育、就业和政治方面享

有与男子同等的待遇，驳斥了女人是男人玩物的

观点。１９世纪中叶，女权运动的中心从欧洲转向
美国。１８４８年７月，美国女权主义者 ＥＣ．斯坦
顿和Ｌ．莫特等人，在纽约州的塞内卡福尔斯和罗
彻斯特举行女权大会，会上提出要求妇女权利的

法案，并陈述了妇女受歧视的社会境遇。新西

兰、芬兰、挪威、丹麦、苏联、美国和英国等国妇女

先后于 １８９３年、１９０６年、１９１３年、１９１５年、１９１７
年、１９２０年和１９２８年获得选举权。１９１１年，中国
辛亥革命胜利后，女子北伐队解散，军队女首领

转向参政，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并冲击参议院，

要求立法中确认妇女参政的权利。五四运动中

妇女要求平权的呼声和行动曾迫使北洋政府作

出一定的让步，但直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妇女平等权利才得到法律确认瑐瑣。

与法国最早提出妇女权利宣言有所不同，直

到１９４４年，法国妇女才获得选举权。但是，１９４９
年法国女作家和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发

表《女人：第二性》，从人权意义上提出了进一步

解放妇女的要求。１９６３年，美国女作家 Ｂ．弗里
丹发表《女性之谜》，揭开了新女权运动的序幕。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新女权运动从美国波及欧
洲、加拿大、日本等国。在新女权运动的推动下，

联合国成立后，先后于１９４６年设立了妇女地位委
员会，负责妇女人权、男女平等以及相关工作，促

使联合国于 １９５２年通过了《妇女政治权利公
约》，之后，又于１９６７年通过了《消除对妇女歧视
宣言》，设立了“国际妇女年（１９７５年）和妇女１０
年（１９７６—１９８５）”。为了更切实地推动妇女人权
和性别平等，１９７９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１９８１年９月３日，第
２０个成员国批准后的３０天，公约正式生效。中
国是首批签约国之一。联合国妇女年以来，共召

开了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提出了性别平等主流化

的战略思想和行动纲领，使妇女权利是人权的理

念得到日益广泛的普及和践行瑐瑤。

三、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实施

（一）概念辨析：男女与性别

在国际社会，２０世纪中后期，男女以及男女
平等的历史概念得到进一步抽象，逐渐被性别和

性别平等的新提法所替代，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

义都十分深刻。首先，从实践的角度看，这一时

期，人类关于性、男、女以及异性恋、同性恋乃至

变性议题的研究都日趋开放和科学，摆脱了性禁

忌和同性婚恋的禁锢，进而在生活领域拓展了性

别就是男女的传统，有专家提出，人类的性别还

包括中性、变性、同性恋等种类瑐瑥。从理论的视角

看，对多性别存在的认识和性别（ｇｅｎｄｅｒ）概念的
提出填补了西方以性（ｓｅｘ）概括性别（ｇｅｎｄｅｒ）的
传统，从而抽象出了与国家、民族等范畴对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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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概念，并且导致了语言和文字的变革，也为

性别学的产生打造了认识论的基础瑐瑦。与此适

应，现在国际社会通常以性别平等替代男女平

等，说明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男、女是一种个性

化的性别表达，而性别则是包括男女在内的一个

更加宽泛性的集合概念。然而，尽管性别概念的

提出颠覆了男女两个性别的传统，但是男女、雌

雄依然是性别的基础。因此，在实际生活中，人

们往往将男女与性别混搭共用。从这个意义上

可以说，性别概念的新抽象不仅是语言和文字的

进化，同时更是思维和方法论领域的创新与变

革。在完成思维和方法论的变革抽象出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概念后，西方社会关于性别的研究也日
益深化，不仅在语言上，而且在法律等领域完成

了思维的转换，以 ｇｅｎｄｅｒｅｑｕａｌｉｔｙ（包括自然性别
与社会性别平等）替换了 ｓｅｘｅｑｕａｌｉｔｙ（指自然性
别平等）。从而在实际生活领域，为平等的新求

索拓展了新的空间。

（二）性别平等：性能与量能的双重审视

１９７５年６月１９日至７月２日，联合国在墨西
哥首都墨西哥城召开了第一次专门讨论妇女问题

的政府间世界大会，即“联合国国际妇女年世界会

议”，也称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会议通过了《关

于妇女的平等地位和她们对发展与和平的贡献的

宣言》（简称《墨西哥宣言》）和《实现妇女年目标而

制定的世界行动计划》（简称《世界行动计划》）。

《墨西哥宣言》对男女平等下了定义，提出男女平

等是指男女尊严和价值的平等以及男女权利、机会

和责任的平等瑐瑧。这个定义在强调权利的同时，提

出了机会与责任的问题。但正如联合国文件的表

述往往需要与各国文化相联系与相整合一样，各国

立法也都有关于平等的不同表述。

在中国，如同在现代社会，谈到平等人们首

先想到的自然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历史与社

会程序一样，平等的基本含义一般是指人与人之

间享有同等的权利，处于同等的地位瑐瑨。与此适

应，按照中国《宪法》规定，男女平等是指：“中华

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

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

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

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瑐瑩。但是，即使在社

会主义社会，在人民普遍当家作主的制度下，法

律平等依然不能与实际地位的平等简单地相均

衡。因此，我们通常从权利平等和地位平等两个

范畴来检验和审视平等的状况。从权利平等的

角度审视，主要是看宪法和法律是否共同确立了

男女权利平等的基本原则；从社会地位的角度衡

量，则主要是看男女在社会各领域发挥作用和所

处地位的状况，也可以具体化为男女平等或不平

等的数据指标，它可以检测出人们实际地位的差

距即不平等程度。如通过男女就业、收入以及分

担家务的统计状况，可以分析出男女经济权利的

落实与不平等状况等。据中国发展门户网刊载

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ＵＮＤＰ）《２０１４人类发展报
告》，性别不平等指数排名第一的是斯洛文尼亚，

指数值仅为 ００２１，中国排名第 ３７瑑瑠。为了推动
人类平等，联合国还开发了一套人类与性别发展

指数。据世界经济论坛对１４２个国家的调查，在
２０１４年全球性别平等指数排序中，中国位列第８７
名。其中男女平等差距最小的前１０名国家分别
是冰岛、芬兰、挪威、瑞典、丹麦、尼加拉瓜、卢旺

达、爱尔兰、菲律宾和比利时。冰岛在过去５０年
里，有２０位女国家元首。亚洲的菲律宾、新西
兰、澳大利亚、新加坡、老挝、泰国、孟加拉国、越

南和斯里兰卡则分列前１０位瑑瑡。

（三）实践探索：加强性别平等主流化的机制

建设

基于性别不平等在全球领域的顽固存在，

１９９５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
会通过《行动纲领》，明确地将社会性别主流化作

为提高两性平等的一项全球性战略，强调应确保

两性平等是一切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首要目标，

并提升到国家意识领域。为此，联合国经社理事

会于１９９７年明确提出，要加力推动性别平等主流
化进程：将妇女和男子的需求和经验，作为一个

整体纳入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所有领域，包括方

针政策的设计、落实、监测和评估，目的是确保男

女都能平等受益，并中止不平等现象，最终实现

男女平等瑑瑢。这项战略的进步性，在于更加强调

了妇女权利是人权的基本理念，认为发展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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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仅仅是有利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同时还要

让妇女从发展包括性别平等中实际受益；反过

来，如果性别问题解决得好，妇女因发展受益高，

那么人权问题、环境问题等也能得到更加顺利和

快速的解决。

其实，关于人类发展与平等的相互支撑关

系，早已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而同时是政策与

实践的相关问题，这在联合国消除诸种歧视的相

关文件中都有具体论述。其中，关于消除性别歧

视，增进性别包容的问题，在联合国《消除对妇女

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就将基于性别而作的区

别、限制或排斥定义为性别歧视，并将其纳入法

律强制执行的范畴，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还有

一个突破，是明确提出推动性别平等可以采取临

时性的积极措施，也通常被称为倾斜性政策。该

政策规定旨在缩小不平等差距的临时措施，不具

有歧视的属性，相反，这些措施在发挥了作用后，

应适时终止。与此同时，该公约还就消除性别歧

视的政府责任，作出了详尽的规定瑑瑣。

为了有效推动性别平等的进程，联合国以及

诸多国家还就性别平等主流化，提出了相应的推

进方法和基本工具。包括性别统计和性别分析、

性别预算和性别审计、性别检测和性别评估等。

性别统计的功能是记载和描述不同性别在社会

各领域的相关地位和作用，客观记录性别平等或

不平等的状况；性别分析的主要功能则是对统计

状况进行回归分析，寻找影响统计状况的基本因

素，包括直接因素和相关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干

扰措施。性别预算的基本功能，是为推动平等、

缩小歧视提供资金和资源的支持；性别审计的基

本功能是对资金的投入和使用状况进行审计。

审计的范围又不限于资金和资源，还可以包括法

律政策、政府资源、预算决算等。而性别检测和

评估的功能，则更加侧重在整体领域对以上各个

环节以及各个环节运行的具体过程进行全方位、

全过程监督，并进行效益评估。同时在效益评估

的基础上，就立法、资源投入以及计划制定等提

出改进意见和建议。通过这些具体的工具和方

法，不仅可以检测资金的流向、统计与分析的成

果等，也可以观察和检测立法与政策的具体影响

方向和影响力度，特别是有助于发现一些“中立

政策”可能导致的实际偏颇，以及积极推动政策

或倾斜政策的执行副作用，实现计划与目标的吻

合，即提高效益，增进性别与社会和谐。

（四）依法治国：加速男女平等的新进程

纵览历史，放眼全球，目前还没有哪一个国

家完全逆转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格局。中国虽

然依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新中国成立伊

始，就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宪法和法律原则，妇女

和男女平等事业也赢得长足发展，但平等和发展

与各国一样依然具有相对的社会品格，而不平等

和女性发展的滞后局面也依然没能根本逆转。

实现消除歧视、性别包容、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

社会目标，还要从立法保障、政府推动、全社会共

建等领域再花气力、下功夫。

第一，要全面贯彻落实《宪法》关于妇女在政

治、经济、文化、家庭以及社会各领域享有与男子

平等权利的原则，全面启动《宪法》和有关法律的

性别平等审查程序。一方面，随着公民生活的更

加丰富以及法治建设的进程，一些社会关系的深

层调整可能需要制定新的法律，如我国《妇女权

益保障法》《婚姻法》都规定反对家庭暴力，但相

关规定都不能有效满足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

社会需求，需要制定专门的法规瑑瑤。另一方面，现

有法律中的一些规定是基于妇女所谓的“弱势者

地位”制定的，如《婚姻法》关于男女结婚年龄不

一样、《劳动法》关于禁止女工从事矿山井下作业

的有关规定，以及妇女就业权被限制、退休年龄

过早等，都需要在男女权利平等、能力相当的新

法理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和修订。还有一些法律

条文，如“嫖宿幼女罪”，被很多人认为存在对幼

女污名以及为强奸幼女开脱责任的问题，建议尽

早废除等瑑瑥。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解决这些

问题刻不容缓。

第二，政府应更好地扮演男女平等“守夜人”

和发挥平等责任主体的作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

家，人民当家作主，政府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按

照联合国要求，各国政府承担推动性别平等的责任

有六重基本含义：一是政府要带头执法；二是政府

不能违法；三是政府要监督其他组织和个人不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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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四是政府要积极出台推进性别平等的政策，包

括制定推进性别平等的临时性措施；五是政府要制

定制裁违反性别平等行为或者消除性别歧视的制

度；六是要积极营造性别平等的文化和社会环境。

但在一些政策的某些环节上也存在性别不平等或

者对推动性别平等不利的问题，这是一方面。另一

方面，有的政府官员至今还不知道男女平等是我国

的一项基本国策，在个别官员身上也还残存着一些

男尊女卑的陈腐观念。这些思维的落后和政策的

不完善，不仅影响政府职能的发挥，也对妇女发展

构成负面影响。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政

府必须依法执政，更好地推动性别平等的基本要

求，各级政府应抓住建设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有利契

机，转变观念，在打造好法治政府的同时，不断提高

推动性别平等事业的能力。

第三，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目标，实现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有一

个关键的也是重要的环节，就是要不断加强公民

社会建设，改变性别歧视的文化传统。就像公民

社会建设是全体公民的事情一样，男女平等也是

男女的共同责任。然而，在实际生活中，难免总

有一些人，甚至是一些相当级别的领导人片面认

为男女平等是妇女的事，或者是妇女组织、妇联

的事，采取事不关己，喊空话、挂起来、放一边的

做法，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国妇女的发展进程。甚

至对妇女发展的环境复杂、妇女参政的长期低

迷，乃至侵犯妇女权利、残害幼女的刑事案件司

空见惯，熟视无睹，或者将问题归类为妇女素质

低、法律意识淡薄等。改变这种局面，营造男女

平等的社会文化氛围，不仅需要法律政策的强制

干预，还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为了

有效改变社会文化的传统，根除性别歧视的基

因，联合国在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中，提出了“改

变男女社会和文化模式”的目标，我国《宪法》也

提出了文化生活平等的原则。但是，按照传统，

目前我国社会还不能够将文化歧视上升到制度

约束的范畴，甚至在有关法律中尚没有歧视的具

体定义。建设法治社会，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

很多的薄弱环节。

还要认识到，法治社会并不仅仅是一种制

度。相反，法治社会是制度与现实生活的高度契

合。在引导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制度的作用十分

重要，可以从行为底线与行为倡导的双向角度，

发挥强制性整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

软功效和张力作用也不容忽视。文化变革是全

体公民的主修课之一，其中，党的干部、政府公职

人员应努力践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以身作则，

做性别平等的推动者，而不是掣肘者，更不能用

封建主义的性别文化，使社会公平、性别平等的

文化血脉窒息，成为性别平等新文化的拦路虎。

第四，推动性别平等，还需要大力发展社会

公共事业，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功能。实践证

明，妇女的彻底解放、男女的真正平等，都与社会

分工的阶段与具体分工模式具有密切的关联性。

当前，“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理念依然很

有市场，打破这种坚固的传统，仅靠文化的变革

还不够，需要发展社会公共服务事业，解除公民

发展的后顾之忧，将历史或者自然强加在女性身

上的家务劳动负担，转化为社会劳动、公共事业；

同时，倡导家务劳动家庭成员共同分担和分享的

新观念，为男女的包容、合作与共同发展开辟广

阔的空间。还要加强各种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在法治社会和公民生活中，发挥着越

来越大的作用，在我国非政府组织中，妇联组织

是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各级各类妇女组织的联合

体，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社会基础和支

柱。这就要求妇联组织要努力发挥政治性、先进

性和群众性的作用，坚持党的领导，加强能力建

设，全心全意地为党的事业服务，为广大妇女的

发展和男女平等的事业服务，坚韧不拔，百折

不挠。

注释：

①　新华词典编纂组编：《新华词典》，１９８２年商务印书

馆出版。

②　中新社北京３月１５日电 （记者郭金超）：十二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１５日举行全体会议，会议经表决通

过了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新修改的《立法

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这意味着具有地方立

法权的市实现扩围。据此中国设区的市享有地方立

法权的由４９个扩围２３５个，增加到２８４个。参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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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经纬网，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７日。

③　《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基

本制度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其他法律的根

本依据，所以是基本法。但《宪法》又是根本大法，与

一般基本法有所不同。

④　具体政策有自己的范围、地位、特点和功能。首先，
具体政策有特定的范围层次和地位。有的政策著作

中又称具体政策为实质性政策，它主要是指中、下层

公共管理部门在特定时期、特定范围，为解决特定问

题所规定的行动目标、任务和准则。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宪法的修
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１／５以上的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

全体代表的２／３以上的多数通过。其他法律和修改
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⑥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国法
制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出版。

⑦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妇女发展
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学习材料》，中国妇女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出版。

⑧　参见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８日《人民日报》。

⑨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国法制
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出版。

⑩　参见选编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学习参考》，中共党史出版

社，２００６年出版。

瑏瑡　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
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出版。

瑏瑢　参见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日《新华每日电讯》。

瑏瑣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
件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５７年出版。

瑏瑤　伏尔泰（１６９４—１７７８），本名弗朗索瓦 －马利·阿鲁
埃，伏尔泰是他的笔名，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

学家、史学家。

瑏瑥　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出版。

瑏瑦　参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出版。

瑏瑧　《联合国宪章》是于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６日在联合国国际
组织会议结束时签署的，签字的国家有５０个，同年
１０月１５日，波兰认可《宪章》的内容。正式生效时
间为 １９４５年 １０月 ２４日，这一天也成为“联合国
日”。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国家都必须声明接受并愿

意履行《宪章》所载明的义务。当年，中国代表第一

个在《宪章》的中、法、俄、英、西５种联合国正式语言
文件上签字。

瑏瑨　参见《联合国宪章》第 １条、第 ２条、第 ８条、第
７６条。

瑏瑩　参见好搜百科：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ｈａｏｓｏｕ．ｃｏｍ／ｄｏｃ／４４１５８２
－４６７５７１．ｈｔｍｌ。

瑐瑠　鉴于《世界人权宣言》内容包括第一阶段的公民和政
治权利以及第二阶段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而再

达成一个同时包括两阶段的公约是很难形成共识

的。为此，１９５４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完成《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草案，提交联大审议。历经１０余年审议，
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６日，第２１届联大最终通过两项公
约，供各国签署、批准和加入。《经济、社会及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先

后于１９７６年１月３日和３月２３日生效。

瑐瑡　１７８９～１７９９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使法国乃至欧洲发
生激烈的政治及社会巨变。长期统治法国的绝对君

主制与封建制度在３年内土崩瓦解，封建、贵族和宗
教特权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和平民的冲击，传统观

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民主思想

代替。

瑐瑢　也有研究指出，世界上第一位要求给予妇女政治权
利的女性是美国马里兰州的印刷商布伦特夫人，她

在１６４７年要求州殖民地议会给妇女一定的地位和
发言权，１６４８年又要求议会让她参加投票但遭到拒
绝。参见《人民网》“世界博览”，２００１年３月８日。

瑐瑣　参见好搜问答：ｈｔｔｐ：／／ｗｅｎｄａ．ｈａｏｓｏｕ．ｃｏｍ／ｑ／１３６２４９－
７７１１０６６８４５。

瑐瑤　参见联合国妇女问题：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ｓａ／ｗｏｍｅｎ／ｃｅｄａｗ．ｈｔｍ。

瑐瑥　２０世纪初，世界医学界否定了同性恋性取向与道德相
关的观念。现代科学研究显示，各种少数性倾向（男

同性性倾向、女同性性倾向、双性性倾向）和精神病理

不存在任何内在联系，故同性恋不是一种精神疾病或

心理障碍，只是一种不同于大多数人的特殊的性倾

向。１９７３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将同性恋从精神障碍
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去除；１９９０年５月１７日，世界卫生
组织将没有自我不和谐性障碍的同性恋从国际疾病

分类中除名，并指出一些同性恋者对自己的性取向感

到焦虑、抑郁，或者感到犹豫不决，希望改变为异性恋

者的情况属于性心理障碍。参见好搜百科：ｈｔｔｐ：／／
ｂａｉｋｅ．ｈａｏｓｏｕ．ｃｏｍ／ｄｏｃ／６８４０５０６－７０５７７８１．ｈｔｍｌ。

瑐瑦　性别（ｇｅｎｄｅｒ）概念的提出和应用，改变了英语系国家
用ｓｅｘ定义平等的传统，也将主席以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替代，
还有女性主义者提出，以 ｈｅｒｓｔｏｒｙ（她 －女人的故事）
替代ｈｉｓｔｏｒｙ（他－男人的故事）等。

瑐瑧　参见好搜百科，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ｈａｏｓｏｕ．ｃｏｍ／ｄｏｃ／８５４９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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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７０５６２．ｈｔｍｌ。

瑐瑨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简明辞典》编
辑委员会：《社会学简明辞典》，甘肃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出版。

瑐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出版。

瑑瑠　性别不平等指数为：反映女性和男性在生殖健康、赋
权和劳动力市场三个维度的不平等成就的综合度量

指标。计算的指标包括：孕产妇死亡比率、未成年人

生育率、国家议会中的女性席位比率、接受过中等教

育的性别比率、劳动力市场参与度性别比、避孕率、

产前检查等生殖健康参数以及总生育率等。

瑑瑡　参见多角度的资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８０ｓｄ．ｏｒｇ／ｓｈｅｈｕｉ／
２０１４／１０／２９／６８７３６．ｈｔｍｌ。

瑑瑢　参见好搜百科，“社会性别主流化”条。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
ｈａｏｓｏｕ．ｃｏｍ／ｄｏｃ／１２３００１９－１３００９７３．ｈｔｍｌ。

瑑瑣　参见《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第三
条、第四条，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ａｗ－ｌｉｂ．ｃｏｍ／ｌａｗ／ｌａｗ＿ｖｉｅｗ．
ａｓｐ？ｉｄ＝９５０７２。

瑑瑤　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８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反家庭暴
力法》草案。２０１５年８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六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

暴力法（草案）》。参见中国政府网，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９
日；人民网，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４日。

瑑瑥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９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
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规定取消《刑法》第三

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嫖宿幼女罪，对这类行为可

以适用《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关于奸淫幼女的以强

奸论、从重处罚的规定，不再作出专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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